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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于2006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曾一度被多所高等院校作为财经类专业的热门教材。
由于近几年来我国税收政策和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我国税收理论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原有的教材
的内容已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
为此，我们组织力量深入调研，在原教材的基础上对新教材的内容作了全面的修改和补充。
修订后的新教材具有以下特点：在税收理论方面，对税收原则等理论进行了细化，使之更加充实；在
税收实务方面，补充了"两税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的新内容及调整后的个人所得税、土地使用税、耕
地占用税等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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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依据教育部关于加速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精神，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经济类、管理类专
业的教学要求及特点而编写的税收方面的教材。
    本书于2006年9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两年以来我国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为了适应我国税制改革新形势，利用这次教材再
版之际，编者对原教材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修改和调整。
在税收理论方面，对税收原则等理论进行了细化，使之更加充实；在税收实务方面，补充了“两税合
并”后的企业所得税的新内容及调整后的个人所得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新规定。
    新教材立足中国市场经济、反映税制改革新举措，力求简明扼要，系统合理，内容新颖，具体务实
。
通过案例让读者进行实际操练，使读者能尽快了解税收实务方面的一些法律规范，并能迅速上手操作
。
新教材还附有大量的习题，并提供参考答案，使教材能同时满足课堂教学和自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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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权取消其减税、免税，并追回已减免的税款。
(5)纳税人在享受减税及免税的条件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停止
其减税及免税：对不报告的，税务机关有权追回已相应减免的税款。
(6)减税及免税期满，纳税人应当自期满次日起恢复纳税。
(六)税收保全措施税收保全措施是指税务机关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在由于纳税人行为或某种客观原
因而导致税款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而采取的限制纳税人处理或者转移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的强制措施
。
1．税收保全措施的适用条件根据《征管法》的规定，税务机关在下列情况下，可以采取税收保全措
施。
(1)税收保全措施只适用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
对非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或对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不能适用该措施。
(2)、必须有根据认定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应纳税收入等
行为或迹象。
(3)  必须是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和责令限期缴纳的期限之内。
对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纳税人，税务机关首先责令其限期缴纳。
在纳税期之后或在责令限期缴纳期缴纳期满之后，税务机关强制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是强制执
行措施，而不是税收保全措施。
(4)必须是在纳税人不肯或不能提供纳税担保的情况下。
对有逃避纳税义务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应首先要求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而不是直接采取税收保全措
施。
(5)实施税收保全措施，必须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
由此可见，对有逃避纳税义务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适用税收保全措施的程序是：责令限期缴纳
在先，纳税担保居中，税收保全措施断后。
2．税收保全措施的形式税务机关可以采取的税收保全措施有以下两种主要形式。
(1)  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纳税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
(2)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必须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限期期满仍未缴纳税款的
，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书面通知纳税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暂
停支付的存款中扣缴税款，或者扣卖所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税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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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税收理论与实务》(第2版)在税收理论方面，对税收原则等理论进行了细化，使之更加充实；在税收
实务方面，补充了“两税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的新内容及调整后的个人所得税、土地使用税、耕地
占用税等新规定，还增加了税收征收管理的内容。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税收理论与实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